
一、部门情况说明

（一）本部门性质、职责等情况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太平桥街道办事处（简称太平桥

街道办事处）成立于 1989 年，是丰台区人民政府的派出

机关。

太平桥街道党工委主要职责是：

1.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及市委、区委决

定，领导本辖区的工作和基层社会治理，支持和保证行政组

织、经济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讨论并决定本

辖区重要事项，统筹推进文明街道、活力街道、宜居街道、

平安街道建设。

2.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提高政治站位，彰显政治

属性，强化政治引领，增强政治能力，始终在政治立场、政

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保

持良好的政治生态。

3.强化理论武装，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宗旨，落实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4.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贯彻党

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加强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

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提



高党内活动和党的组织生活质量，做好人才工作。

5.加强和改进作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市委贯彻

落实办法，持续整治“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

6.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支

持纪检监察机构履行监督责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

7.带头遵守党内法规制度，严格落实党内法规执行责任

制，建立健全本街道党建工作制度，不断提高制度执行力。

8.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和群团工作的领导，支持和保证

其依照法律法规和各自章程履行职责。

9.组织维护辖区安全稳定，协调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

10.及时向区委报告辖区有关情况、反映问题、提出意

见建议。

太平桥街道办事处主要职责是：

1.组织实施辖区与居（村）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

工作，落实卫生健康、养老助残、社会救助、住房保障、就

业创业、文化教育、体育事业和法律服务等领域的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

2.组织实施辖区环境保护、秩序治理、街区更新、物业

管理监督、应急管理等城市管理工作，营造辖区良好发展环

境。

3.组织实施辖区平安建设工作，预防、排查、化解矛盾



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4.组织动员辖区单位和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工

作，统筹辖区资源，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5.推进社区（村）发展建设，指导居（村）民委员会工

作，支持和促进居（村）民依法自治，完善社区（村）服务

功能，提升社区（村）治理水平。

6.做好国防教育和兵役等工作。

7.法律、法规、规章及市、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命

令规定的其他职责。

（二）机构设置情况

太平桥街道办事处内设 6 个办公室，分别为：综合办公

室、党群工作办公室（人大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平安建设

办公室（司法所）、城乡管理办公室、社区建设办公室（统

计所）、民生保障办公室；管理 1 个行政执法机构，为北京

市丰台区太平桥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下设 3 个公益一类事

业单位，分别为：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北

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街道党群活动中心）、北京市丰台区太平

桥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街道退役军人服

务站）、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北京

市丰台区太平桥街道综治中心）。

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2026 年收入预算 19245.10 万元，比 2025 年年初预算数

17030.39 万元增加 2214.71 万元，增长 13.00%。主要原因

是基本经费及项目经费均有所增加。



（一）本年财政拨款收入 19018.47 万元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9018.47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0.00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0.00 万元。

（二）本年其他资金收入 0.00 万元

4.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0.00 万元。

5.事业收入 0.00 万元。

6.上级补助收入 0.00 万元。

7.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00 万元。

8.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00 万元。

9.其他收入 0.00 万元。

（三）上年结转结余 226.63 万元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6 年支出预算 19245.10 万元，比 2025 年年初预算数

17030.39 万元增加 2214.71 万元，增长 13.00%。主要原因

是基本支出预算及项目支出预算均有所增加。

（一）基本支出。基本支出预算 11228.00 万元，占本

年支出预算 58.34%，比 2025 年年初预算数 10816.42 万元增

加 411.58 万元，增长 3.81%。

（二）项目支出。项目支出预算 8017.10 万元，比 2025

年年初预算数6213.97万元增加1803.13万元，增长29.02%。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6 年无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

五、其他情况说明



（一）政府采购预算说明

2026 年太平桥街道办事处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700.69 万

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78.2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

算 0.0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622.49 万元。

（二）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2026 年太平桥街道办事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461.69 万元。

（三）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6 年无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6 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预

算。

（五）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止 2025 年底，本部门（包括各下属单位）共有车辆 0

台,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的设备（不含车辆）0 台（套）。

六、名词解释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或事

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指本部门当年部门预算

中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

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预算数。



附件：太平桥街道办事处 2026 年度部门预算报表


